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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公司章程及建議撤銷監事會

蘇州瑞博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
佈，為(i)使本公司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符合有關舉行混合式股東大會、提供電
子投票及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作出相關修訂的
最新監管規定；及(ii)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發
佈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及《上市公司股東會規則》以及其他法律法規的最新監管
規定（其中規定中國上市公司撤銷監事會並進一步完善企業管治），結合本公司實
際情況，董事會審議及批准（其中包括）有關修訂（「建議修訂」）公司章程、本公司
股東大會議事規則及董事會議事規則。同時，根據前述法律法規和監管規定，本
公司擬撤銷本公司監事會（「監事會」），監事會的相關職權將由董事會審計委員會
行使。

建議修訂及建議撤銷監事會須經股東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
審議通過後，方可生效。自經修訂公司章程生效之日起，本公司現任監事職務相
應解除，監事會議事規則相應廢止。於本公司股東（「股東」）在本公司應屆股東週
年大會上批准公司章程修訂前，監事會仍將勤勉盡責履行其職權，維護本公司及
全體股東的利益。一份載有（其中包括）關於建議修訂及建議撤銷監事會之決議案
詳情及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的通函將登載於披露易網站( https://www.hkexnews.hk )
及本公司網站( https://www.ribolia.com )，並將按上市規則的規定適時寄發予股東
（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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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朝松先生及王瑞平先生。


